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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

H7N9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不仅给养殖业

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下面，本

文就构筑养殖生物安全屏障、提高动物疫病防控能

力的话题，从一个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者的角度，简

单谈谈自己的思考。

1 养殖业生物安全屏障建立中存在

的问题

动物防疫就是养殖生物安全屏障构建的问题，

其重中之重是一个区域的生物安全屏障构建的问

题，如结合行政区划布局的话，以县为单位比较合

适。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笔者认为一些养殖企业，在

硬件和管理上齐下功夫，构建了比较可靠的生物安

全屏障，收效良好。但从一个县或更大的范围来看，

整体防疫能力和水平却不容乐观，其生物安全屏障

仍很脆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部分养殖场或因其防疫设施简陋，或因其防

疫意识淡薄，或因其管理松弛，导致生物安全水平

较低，成为动物疫情来袭时第一批被击垮的对象，

成为疫情传播的跳板。

2）对畜禽养殖相关的人员和车辆缺乏有效管控，

特别是贩运畜禽车辆，有时对疫情的传播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3）为谋取暴利，违背道德和法律，专门贩运病

死畜禽及其产品，人为造成动物疫情的传播。

4）政府在动物疫情防控公共设施建设和管控

上投入力度不够。

2 提高区域生物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2.1 改变调运模式，变“调活畜禽”为“调肉”

在 H7N9禽流感防控时，农业农村部于 2017年

全面推行“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

市”模式，鼓励畜禽就近屠宰，减少长距离调运，降

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和畜禽

产品质量安全。2018年下半年非洲猪瘟在我国发生

后，又重新强调这“十六字”模式，推动“调猪”向“调

肉”转变。不可否认，农业农村部高瞻远瞩，变“调活

畜禽”为“调肉”确是从宏观上控制动物疫病的一剂

良药，但要炮制好这副良药，应从 3个方面着手：一

是根据养殖分布情况，合理安排屠宰厂（点）的布

局，在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生猪屠宰体系的基础

上，大力推动禽类和牛羊屠宰厂点设立，同时配套

建设与屠宰能力相匹配的肉类储藏冷库；二是引导

消费者改变喜食热鲜肉的习惯，培养食用冷鲜肉的

习惯；三是各级政府应积极建立支撑这种模式的政

策和制度体系。

2.2 改变饲养方式，推动养殖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就目前来说，生猪养殖要以大型养殖企业为龙

头，采取“公司 +农户”的模式，推动规模较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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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的养殖场户，由自繁自养向专业育肥转变，降

低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低下而引发疫病的风

险。与此同时，对在高猪价诱导下，主要为逐利而诞

生的二次育肥养殖模式，应严格加以限制，它不仅

人为地增加了生猪的转运次数和合群次数，而且利

兴而来、利尽而去的短期行为，导致其场地及饲养

管理多简单粗放，从而提高了生猪发生疫病的风

险。为此，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更要严把产地检

疫关，对达到屠宰标准的出栏肥猪严格监管，其运

输到达地点必须是屠宰企业，严禁再次育肥。同时

对生猪的拼装应严格监管，加以限制。

2.3 加强对专业运输车辆的管理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2018年 12月 1日起，农

业农村部全面实施生猪运输车辆的备案和管控，对

运输车辆的动物防疫设施设备进行了规范，而且特

别要求跨区域调运必须配备定位跟踪系统。可以说

这一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果执行得好，确

实可以有效阻断动物疫情远距离、跳跃式传播。在

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深化管控措施，提

高运输环节的安全，一是扩大备案范围，覆盖禽类

和牛羊运输车辆；二是对运输车辆的防疫设施设

备、畜禽的装载、运输线路、运输过程等进一步细化

和规范，如减少运输途中的停靠、运输车辆应跨区

域调运必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等；三是运输车辆进

入某个区域时必须走设立在高速路出口的指定通

道，接受检查和进行全车消毒；四是运输出栏畜禽

和收集病死畜禽等动物疫情传播的高危车辆进入

畜禽养殖场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洗消

毒，政府部门应鼓励引导建立区域车辆洗消中心和

养殖企业专用洗消点，运输车辆凭洗消证明方可装

载畜禽和办理产地检疫证明；五是备案车辆必须是

专用车辆，不得一车多用，特别要严格禁止车辆同

时用于畜禽和饲料运输，饲料生产企业在租用社会

车辆运输饲料前，必须对车辆进行全面清洗消毒。

2.4 严厉打击非法行为

不依法防疫、私自出售病死动物、逃避检疫、违

规调运等行为，在危及养殖业生产安全的同时，也

会威胁到食品安全，必须严厉打击。严厉打击非法

行为要防治结合，一方面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相对来

说，做到违法必究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为谋取暴利

挺而走险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不仅维护了法律的

神圣和尊严，而且也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规范

养殖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经营秩序，降低动物疫病传

播风险。

2.5 加大动物防疫公共设施的投入力度

多年来，各级政府在促进畜牧业现代化上投入

财政资金较多，有效地推动了养殖业生产的转型升

级。但根据目前的动物疫情形势，各级政府财政资

金投入的重心，应由促生产向保安全转变，关注病

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车辆的集中清洗消毒、畜

禽粪污集中治理等环节，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维

持其正常有序运转，在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的同

时，又能极大地改善养殖环境，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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